
3月香港法庭：支聯會終極上訴得直；「快必」終

極敗訴；陳虹秀重審罪成等｜Whatsnew

黎智英完成52天作供；傳理系畢業生就暴動罪申請上訴被駁回等

2025年3月6日，「支聯會拒交資料案」作出終極裁決，五位法官一致裁定支聯會（已解散）前副主席鄒幸彤、兩名前常委鄧岳君和徐漢光上訴得直，撤銷他們的定罪和刑罰。支聯會前常委鄧

岳君在法院向媒體發表講話。攝：Chan Long Hei/AP/達志影像

新聞採編需要資源投入，你正在閱讀的即時新聞能夠免費開放給公眾，全因有會員訂閱支

持。你可以選擇月付暢讀，也可以訂閱端x華爾街日報雙會籍；如果你是學生、教師，更可以

享受優惠。邀請你成為端傳媒會員，選擇適合你的訂閱方案，支持我們繼續推出優秀報導。

拒交資料案：支聯會一方終極上訴得直，判詞指律政司大幅遮蓋文

件「適得其反」

香港終審法院於3月6日就「支聯會拒交資料案」作出終極裁決，五位法官一致裁定支聯會（已解

散）前副主席鄒幸彤、兩名前常委鄧岳君和徐漢光上訴得直，撤銷他們的定罪和刑罰。

判詞提到，律政司一方大幅遮蓋國安處的調查報告，令被告一方無法得知控方論據，剝奪了被告獲

得公平審訊的權利。

終院判詞以相當篇幅處理有關「公眾利益豁免權」（PII）的爭議。原審期間，律政司引 PII 大幅遮

蓋國安處的調查報告，時任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批准。

終院判詞指出，PII 用於保障重要的公眾利益，需要在被告於刑事檢控中得到公平審訊下作出評

估，此為《基本法》賦予、《國安法》確認的基本原則。處理國安罪行時，公平審訊的要求反映在

無罪推定、辯護權和刑事審訊規則上，即使涉及國家秘密等敏感資料時會施加必要限制，仍然要認

可公平審訊的原則。判詞續指，控方有責任披露資料，若被告因 PII 而未能獲得資料以證明其無

罪，或者未能穩妥地定罪，則不披露資料屬於剝奪被告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

判詞提到，律政司就本案的檢控基礎是兩份文件——國安處對支聯會的調查報告，及國安處警司向

警務處長申請向支聯會發出的「遞交資料通知書」。判詞指出，兩份呈堂文件的內容均被大幅以黑

色墨水遮蓋，部份頁數更全面遮蓋。

判詞續指，本案被告一方的抗辯方向是支聯會並非「外國代理人」，因此知悉控方案情對被告抗辯

尤其重要。兩份文件被遮蓋的內容明顯與外國實體身份、支聯會被指與它們的聯繫等有關，被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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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悉自己為何會被視為「外國代理人」。

判詞指出，本案中律政司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披露資料以便審訊繼續，二是不披露資料並終止起

訴。律政司堅持根據 PII 遮蓋的資料舉證是「適得其反」，並且帶來兩大後果，一是遮蓋的資料不

是證據，令律政司沒有證據用作舉證；二是被告無法抗辯，未能獲得公平審訊，而兩者都令定罪不

穩妥。

終院判詞還指出了原審裁判官羅德泉和高院原訟庭法官黎婉姫分別作出的「明顯錯誤」裁決。

原審中，羅官接納了律政司一方所指，認定警方只需具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便可

以發出「遞交資料通知書」，支聯會沒有遵守要求即屬違法。

終院判詞指出，《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五的條文提到「合理地相信」，是關乎發出通知書是否為

了防止和偵查危害國安罪行所必須，而不是對象的身份是否代理人，因此裁定本案控方必須證明支

聯會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僅「合理理由相信」並不足夠。

上訴期間，黎官接納了羅官的判斷，並且進一步裁斷被告不能在刑事審訊中挑戰警方通知書的合法

性。終院判詞指出，無罪推定是基本權利，當被告質疑的是控罪的必要元素，法庭就有強力假定傾

向批准辯方提出相關爭議；若法庭拒絕辯方提出爭議，則必須有具說服力的理由，通過詮釋條文指

出該強力假定已被排除。判詞提到，黎官在引用判例和原則上也有明顯錯誤。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是首宗關於《國安法》實施細則的案件，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及支聯會

另外兩名前常委梁錦威、陳多偉早於2021年9月10日提堂，梁和陳認罪被判囚3個月，鄒、鄧和徐

原審罪成被判囚4.5個月，五人均已完成服刑。

2020年5月24日，譚得志在反對國家安全立法遊行前被警方拘捕。攝：陳焯煇/端傳媒

「快必」譚得志爭議「舊煽動罪」終極敗訴

終審法院於3月6日就「快必案」作出裁決，五位法官一致駁回人民力量前副主席「快必」譚得志提

出的終極上訴。

譚得志被指於2020年擺街站時發表「黑警死全家」、「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言論，被裁定11項

《刑事罪行條例》下煽動罪罪名成立，判囚40個月。

本案爭議《刑事罪行條例》下煽動罪是否必須在高院由陪審團審理的可公訴罪行，以及是否必須證

明煽惑暴力的意圖。



終院判詞指出，本案處理的《刑事罪行條例》下煽動罪（舊煽動罪）現已廢除，由《維護國安條

例》下煽動罪（新煽動罪）取代，因此法庭處理的是過渡性議題，因上訴人提出了重要議題才批出

上訴許可。

判詞指出，舊煽動罪在《國安法》頒布前屬簡易程序罪行，在《國安法》頒布後因最高刑罰不變而

仍屬輕微罪行，區域法院均有審理舊煽動罪的司法管轄權，因此裁判官將本案移交至區院的做法有

效。

此外，判詞提到1938年《煽動條例》、1970年新增法定煽動意圖等立法歷史，指《刑事罪行條

例》明顯是要取代原有的普通法罪行，尤其就普通法要求控方證明煽暴意圖的規定。至《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23條」），判詞指條例已經明顯對煽動意圖爭議作出定論，「煽惑暴力」或「擾亂

公眾秩序」意圖只被保留為「多個可作替代而又單獨充份的基礎之一」。

終院五位法官由此認為，這說明了普通法下的煽動罪行正持續被相關法例取代，一致裁定毋須證明

煽暴意圖。

2025年3月11日，社工陳虹秀被控於2019年8月31日在灣仔參與暴動罪重審時被判罪名成立，需即時還柙，陳虹秀當天中午進入法院。攝：林振東/端傳媒

社工陳虹秀經重審被裁定暴動罪成

社工陳虹秀被控於2019年8月31日在灣仔參與暴動，原本獲裁定表證不成立，但在律政司上訴得直

之下案件重審。3月11日，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鍾明新裁定陳虹秀罪名成立，即時還柙。

本案爭議陳虹秀案發時大聲叫喊是否構成參與暴動。法官認定陳案發時的衣著和裝備是「有準備而

前往現場」，用咪（麥克風）和擴音器叫喊是顯然希望和知道這樣做會引起現場人士的注意；陳清

楚知道現場集結者的暴力行為，依然選擇留在現場，並且有進一步行動。

法官指出，陳向警方呼喊「大量市民喺人群當中，有老人家、有小朋友、有師奶、有街坊，你哋今

日嘅行動唔係大追捕、大追殺，你係需要給予足夠時間畀市民撤離」、「大量市民喺人群當中」。

然而，法官認定當時警方防線沒有推進，現場人群當中「顯然沒有大量市民」，認定陳的叫喊內容

不斷暗示或指控警方推進過快、使用武力過度，以及警方沒有給予市民時間和機會離開現場，是缺

乏理據、不公允及具挑釁性的失實指控，旨在鼓勵集結人士情緒更加高漲，對警方的態度更加敵

對。

法官提到，陳對警方作出指控時曾稱「呢個係市民發出嘅警告」，明顯是希望通過行動和說話傳達

「她代表市民向警方作出指控」、「她身為專業、守護公義的社工都認為警方行為不恰當」等信

息，暗示公義一方是跟警方對峙的集結人士，以及她認同示威者的做法。法官由此認定，陳的叫喊



刺激、鼓動、驅使暴動集結人士繼續集結和與警方對峙，令示威人士知道現場有人替他們發聲、指

控和拖延警方。

就辯方稱陳希望憑一己之力緩和現場氣氛、憑社工身份緩和警方情緒，法官不接納。官指陳沒有勸

喻示威者停止暴力行為和離開現場，並認為陳的喊話只針對警方，認為她明顯偏幫與警方對峙的集

結人士。

總括而言，法官認定陳有準備而前往現場，其言行表達認同示威者的做法，壯大及增強了集結人士

與警方對抗的決心及信心，唯一合理推論是陳有意圖參與暴動，鼓勵其他人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

為。法官認為，環境證供的疊加效應令法庭能作出壓倒性推論，裁定陳暴動罪成。

黎智英完成52天作供，法庭8月聽取結案陳詞

壹傳媒（已停運）創辦人黎智英及《蘋果日報》相關的三間公司分別被控《港區國安法》下「串謀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串謀刊印、發佈、邀約發售、分發、展示及或複製煽

動刊物罪」，黎智英於3月6日完成歷時52天的作供，法官定於8月14日開始聽取雙方結案陳詞。

3月3日、即本案第142日審訊上，黎回應控方提問時，否認在節目和專欄上提倡美國政府針對中國

實施科技禁運，以及繼續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黎強調，美方當時已在實行相關措施，自己的言論

只是分析當下情況。另外，控方質疑黎犧牲香港而為美國爭取利益；黎否認，強調香港與美國有共

同價值觀，而他是為香港自由而戰、而非為美國而戰。

控方在提問最後階段向黎提出指控，指黎於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24日期間連同《蘋果》三家

公司及張劍虹、陳沛敏等人串謀發布煽動刊物，包括涉案的161篇文章，意圖引起對中央或香港特

區政府的憎恨、藐視或不滿，意圖煽惑任何人企圖不循合法途徑改變在特區依法制定的事項，引起

對香港司法、行政的不滿、憎恨及藐視，意圖煽惑他人不守法。黎一概否認，並指控方指控屬「一

派胡言」。

2024年11月20日，壹傳媒黎智英及《蘋果日報》3間公司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黎智英出庭作供。早上黎由囚車押送到法庭。攝：林振東/端傳媒

控方又指，黎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24日期間連同《蘋果》三家公司及張劍虹、陳沛敏等人

串謀請求外國對中國或香港特區實施制裁、封鎖或其他敵對行動，另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2月

15日期間與陳梓華、Mark Simon、李宇軒等人串謀請求外國對中國或香港特區實施制裁、封鎖或

其他敵對行動。黎一概否認，並重申不認識李宇軒、不曾有相關協議，強調指控是由控方捏造的。

控方當日完成對黎智英的盤問，提問歷時24天。

第143日審訊由辯方對黎覆問。黎回應覆問時，重申自己沒有牽涉泛民主派初選、不知同案被告陳

梓華涉及控方所指的「國際線」。另外，黎承認2020年就刑事恐嚇《東方日報》記者一案申請更改



保釋條件時沒有向法庭透露打算前往美國會見官員，是因為擔心行程計劃比較敏感，會影響成功申

請保釋的機會；他重申當時赴美的主要目的是探望孫女，而且當時會見外國官員不屬於非法行為。

辯方在第144日審訊上完成對黎的覆問。覆問結尾時，辯方稱若法庭沒有其他問題，黎先生的「史

詩式證供」（epic evidence）就此結束。

法庭原定於7月28日開始聽取控辯雙方結案陳詞，但由於當日與其他案件排期重疊，最終本案改於8

月14日結案陳詞，預料需時8天。

傳理系畢業生就暴動罪申請上訴被駁回，法官不接納拍攝入行作品

2019年10月1日，灣仔爆發警民衝突，香港電台時任節目助理梁家樂事後被裁定暴動罪罪名成立，

判囚4年。他就定罪申請上訴許可，高等法院上訴庭於3月21日開庭審理，法官潘敏琦即日駁回申

請。

上訴人梁家樂由大律師石書銘代表。石書銘庭上陳詞，指梁修畢新聞學高級文憑課程和傳播媒體學

位，案發時任港台公共事務組節目助理，因希望成為攝影記者，案發當日到現場拍攝，冀準備入行

作品。

法官詢問梁當日是否有職責在身。石指梁準備攝影作品入行，而當時最大新聞是社會事件，拍攝示

威情況可以反映其新聞觸覺；石以戰地記者作比喻，指戰地記者前往戰場不代表參與戰事。

石強調，梁當日身穿短褲和球鞋，戴頭盔和防毒面具只為保護自己，而且帶有相機、記憶卡和電

池；梁被捕時手握相機，身處位置非在示威者之間，並且即時對截停他的警員高舉雙手。

不過，控方指梁於案發當日很多時候身處暴動的核心區域，警方用催淚煙驅散示威者時，梁仍然身

處雨傘陣之中，而且沒有穿著攝影記者一般會穿的反光衣。

控方提到，原審重點並非梁自身作出暴力行為，而是他拍攝後於網上廣泛傳遞照片，鼓勵其他示威

者。就這一點，石書銘強調沒有證據顯示梁將照片放到網上是鼓勵之用。

2019年10月1日，金鐘警方以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攝：林振東/端傳媒

法官提到梁在案發現場拍攝的照片，質疑拍下的大部份是示威者的背面、側面，反問：「你（辯

方）話要全面 portfolio（作品集）？」石解釋，梁不可能要求示威者望着鏡頭、舉着 V 手勢拍

照。法官繼續質疑梁有沒有跑到示威者前方拍攝。石承認「不見有」，但請求法庭不要以偏概全。

法官僅表示「不會」。

法官聽畢雙方陳詞，認為本案沒有合理可爭辯之處，即日駁回上訴申請。



男送貨員涉虐女兒致其死亡，謀殺罪判囚終身、虐兒罪判囚6年5個

月

案發時37歲、報稱任職送貨員的劉佳坪被指於2020年5月至7月故意襲擊和虐待親生女兒梁雅思，

及於7月29日謀殺梁雅思。高等法院陪審團此前一致裁定劉謀殺罪罪名成立，高等法院法官黎婉姫

於3月26日就謀殺罪依例判處劉終身監禁，就虐兒罪判劉監禁6年5個月。

控方在審訊期間指被告猛烈搖晃女童致其腦出血死亡，並引述法醫指女童死亡是因為頭部受傷連帶

支氣管肺炎。兒科專家庭上作供提到，女童胸腺嚴重退化至只有6克，等同一個老人家的重量，涉

及長期受壓或長期嚴重虐待。

控方提出、並且獲法官接納的被告施虐行為，包括用手指大力戳女童額頭致瘀傷；以胸口力壓女童

面部致其呼吸困難甚至面青；五度以花灑向女童淋水；八至十次搖晃女童，致其腋下、手臂之間出

現瘀痕或手指印；捉住女童小腿將其倒轉，將其頭部撞擊地面；四至五次抽起女童雙腳致其跌在床

上。

就虐兒罪，法官表明必須判處阻嚇性刑罰，以保護手無寸鐵的弱小幼兒。法官指出，本案雖然不涉

及硬物襲擊，但涉及以多種方式、多次虐待兒童，不能說案情不惡劣。就辯方稱被告與女童相處中

也有歡樂時光，法官反駁指被告在其他時間做出令人不可思議、非常惡劣的行為。

法官考慮到被告因對女友、即女童母親淋通渠水而被判監，出獄一個多月後即多次對女童施以暴力

虐待，將量刑起點定於監禁8年。法官還提到，即使被告承認虐兒罪，但認為被告非完全真心感到

後悔，因此將22%減刑調低至20%，即判囚6年5個月，跟謀殺罪刑罰同期執行。


